


二、 工作要求

(一)各市医疗保障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 科学制定政府指

导价，认真组织实施。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临床诊疗规

范和价格政策规定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不得收取未列明

的费用； 要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 严格规范医疗服务价格

行为； 要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 落实好明码标价等相

关规定。

(二)各市医保局要密切关注降价后项目服务量和总费用的

变化情况， 防范同类可替代项目服务量激增，防止设备耗材迭代

后以申报新增项目形式变相回潮。

三、 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 2025年 10月 15 日起执行。 此前相关价格政策与

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辽宁省部分检验项目价格调整表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2025年 9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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